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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基本要求，是推动现代

化新青海建设的坚实保障。省委始终把矛盾纠纷多

元预防调处化解工作扛在肩上、抓在手上，并多次召

开会议围绕搭建多元解纷实体平台相关工作作出安

排部署、提出明确要求。为稳步有序推进“五大中

心”有效整合、全面融合，省委政法委专门组织全省

市、县两级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先后赴海西蒙古族藏

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西宁市

城东区，对试点先行地区的好经验好做法点对点现

场观摩、面对面“解剖麻雀”。

在调研观摩的基础上，及时组织召开“五大中

心”整合工作推进会，制定印发《关于建立社会治理

综合服务中心的指导意见（试行）》，着力构建协调联

动、信息共享、优势互补的社会治理综合服务格局，

推动实现矛盾纠纷“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

条解决”，有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

与此同时，全省各地建立了政法委书记任组长

的联席机制领导小组，成员涉及各类矛盾纠纷主管

单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分析研判矛盾纠纷形势、安

排部署重点任务、会商会办疑难复杂案件，形成了横

向联动、纵向贯通的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合力。

强化行动落实
在推进整合上下功夫

“谢谢你们，没想到这么快就将大家伙儿的烦心

事解决了。”近期，西宁市城东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

中心收到 60 余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均为西宁

市某物业公司起诉多位业主拖欠物业服务费纠纷，

案件分到城东区人民法院调解员手中后，调解员将

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积极在当事人间架起沟通

桥梁，促进双方协商解决问题，在短短 1 个月内，60
余起纠纷系列案件全部当场结清，极大节省了当事

人的司法成本，切实为当事人减轻诉累，高效便民的

诉前调解获得了当事双方一致肯定。

全省各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建设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整合各类非诉讼纠纷解

决方式、职能和资源，有力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各地区和省直有关单位坚持条块结合、协同攻坚、系

统推进对市、县、乡三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建设

任务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为资源力量的高效整

合奠定坚实工作基础。

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的成立是整合基层综治

力量，通过“中央处理器”共同研究处置基层社会治

理中存在的复杂问题和重大事项。全省各地区立足

工作实际和服务需求，探索建立多项工作机制、总结

形成多个工作方法、推进创新多种工作方式，在纠纷

化解、为民服务等方面形成多条可复制可推广的工

作经验。截至目前，青海已设立 8 个市州级、45 个县

级、402 个乡级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实现三级建

设全覆盖。各级中心建立运行以来，累计提供各类

法律咨询 6128 人次，提供法律援助 1835 件，调解矛

盾纠纷 5236 件，提供诉讼服务 992 人次，接待信访

317 件，逐步实现了从基础“物理整合”到深度“化学

反应”的转变，在矛盾纠纷化解中发挥了独特优势。

凝聚各方力量
在中心建设上下功夫

走进海晏县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1000 平方

米的办事大厅宽敞明亮，内设“一厅三区九岗九室”，

按照“中心吹哨、部门报到”的方式，采取“常驻+轮

驻+随驻”的方式组建运行，抽调 3 家常驻单位、10 家

轮驻单位和 12 家随驻单位进行入驻，全力打造了为

群众提供全链条、全闭环的社会治理多元化服务体

系。在这里，中心的工作人员组织公共法律服务中

心、海北州劳动监察大队、人民调解委员会等单位，

刚刚成功调解了一起拖欠劳务报酬长达一年的劳务

纠纷。

德令哈市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通过整合新

增，优化设立综合受理、信访接待、诉讼服务、人民调

解、法律援助、公证服务、法律咨询、轮值轮驻八个岗

位，明确政法、法院、司法、信访等各部门职责，以“常

驻、轮驻、随叫随驻”等方式进驻办公，为来访群众和

案（事）件当事人提供法律宣传、法律咨询、法律援

助、公证业务、诉前委托调解、人民调解、领导接访、

各部门协调联动调解等服务，并对服务事项全程跟

踪问效，为群众提供“一个门进出、一揽子调处、一站

式服务”，确保“事有人管、事有交办、事有答复、事能

解决”，进一步减轻群众诉累、节约司法资源，打通依

法、高效、便捷化解矛盾纠纷的“绿色通道”。

要让基层社会治理“一站式”服务真正发挥效

用，还需要强有力的工作机制作为推动服务落地见

效的保障。全省各级中心在工作方案、联席会议、纠

纷排查、案件受理、工作流程、工作衔接、情况报告、

岗位管理、服务运行等方面建机制、明制度，在首问

负责、限时办结、服务承诺、一次性告知方面亮承诺，

把“中心吹哨、部门报到”“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

全链条服务”“马上办、一次办、限时办”落到实处。

深入推进“五大中心”整合，最终目的就是要做

到让群众有个地方能纾情、能解难，能办事、办成事，

真正把“枫桥经验”的青海实践做深做实做细。当

下，青海各地各部门正不断凝聚合力，让矛盾调解工

作“独奏”变“合唱”，全面提升矛盾纠纷多元化解能

力水平，更好服务保障更高水平平安青海建设。

“调”出和谐“解”开纷争
全力打造矛盾纠纷“全科门诊”平台

2023 年以来，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通过持续

深入整顿提升软弱涣散党组织、探索“五治融合”乡

村治理路径、全面构建“一纵一横”两类组织等举措，

为全面打造共建共治和谐稳定的农村牧区村级治理

新局面奠定坚实基础。

深入整顿提升软弱涣散党组织。针对排查出的

6 个软弱涣散党组织，严格按照“一支部一方案、一问

题一措施”的标准要求，成立整改领导小组，进行定

期研究、定期分析、动态掌握、动态汇报。2023 年，各

软弱涣散党组织均已按要求完成整顿提升工作，调

换村“两委”班子成员 5名，全面提升了软弱涣散党组

织战斗力、凝聚力和向心力。

探索“五治融合”乡村治理路径。班玛县结合

“班玛经验”3.0 版打造平安班玛建设契机，探索建

立了“两所一庭一督”诉源治理前置的基层纠纷联

合调处机制，强化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衔

接联动，形成矛盾纠纷信息互通、化解纠纷方案共

商、总结经验互鉴良好互动矛调格局。2023 年，共

开展矛盾纠纷摸排 1350 余次，成功化解 44 起。

全面构建“一纵一横”两类组织。班玛县有关单

位通过下乡调研、实地走访等方式，指导各乡镇结合

实际健全符合本村实际的村规民约，抓实乡风文明

建设。并通过建立村级治理“一纵一横”两类组织，

织密基层治理网格，强化基层治理效能。同时，编制

印发了《班玛县乡村治理积分制实施方案》，有效提

高了牧民群众积极参与村级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

（班组宣）

班玛县：推动村级治理行动取得新突破

海东市平安区城管局坚持以“党建红”引领“城

管蓝”，推动党建和业务有机结合，持之以恒抓实抓

好党建和业务双融合、双促进、双提升，谱写党建引

领助推城市管理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坚持细处着眼。推行以党员为骨干的网格化

管理模式，促进党组织在引领城市管理、主动服务

群众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针对非机动车乱停乱

放影响行人通行、道路安全、市容市貌等问题，联

合交警部门实施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教育劝导不

规范停车、处罚违停车辆、清理“僵尸”车，确保非

机动车停放整齐有序，有效改善市容环境。

注重小处着手。坚持把解决摊点占道经营堵塞

交通、污染环境等难题，作为党建工作向一线延伸、

为民服务的重点，坚持“721”工作法，以服务劝导为

主、管理教育为辅、执法处罚补充的方式，持续做好

流动摊点管理工作。对重点路段、重点区域划分“党

员责任区”“党员先锋岗”采取“错峰”上班措施，常态

化开展流动摊点整治工作，营造整洁干净有序的市

容市貌秩序。

倡导实处着力。按照“合理布局、设置规范、安

全美观”的标准，开展城市道路街巷架空线整理工

作，消除城市上空“蜘蛛网”，净化城市空间。以防范

坠落事故为重点，在全区范围内开展窨井盖设施专

项整治行动，全力守护群众“脚下安全”。开展户外

广告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深化“分级分类管理+安全

检测”机制，及时修复破损、失修广告牌，杜绝高空安

全隐患。

（平组）

平安区：党建引领
助推城市管理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坚决贯彻落实省市县委关于乡村振兴的决策部署，

始终把乡村振兴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在组织建

设、基层治理、支部联建等方面推动高质量党建引领

乡村振兴，不断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

党建引领组织建设。大通县法院党组始终把党

建引领乡村振兴与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选派 2
名年轻干部担任第一书记、工作队员。2023 年，共听

取驻村干部工作汇报 4次，班子成员深入联点村调研

走访、座谈交流、听取意见 20 余次，协调解决留守儿

童家庭困难、驻村工作队生活物资不足等问题 4件。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发挥法院和驻村工作队专

业优势，加强对村民涉诉问题的动态监测，力争把矛

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2023 年，驻村工作

队协调村委会、派出法庭化解全村各类矛盾纠纷 10
余起。结合产业项目建设，积极联系相关职能部门

对联点村文化器材进行更新，进一步丰富了联点村

群众文化生活。

党建引领支部联建。大通法院联点党支部发挥

机关党建工作优势，持续开展支部共建活动，组织党

员干警深入乡村以主题党日等党内组织生活制度为

载体，开展电信诈骗、非法集资、危险驾驶等普法宣

传活动 8 次，引导群众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同

时，针对帮扶的 30 户脱贫户，重新调整帮扶责任人，

形成工作落实到项、责任具体到人的工作格局。

（通组 大通县法院）

大通县法院：坚持以党建引领
助推乡村振兴

（上接第五版）
年末境内上市公司 10 家，总股本 173.66 亿股，比上年增长 9.1%；

股票总市值 1996.90亿元，下降 11.8%。

九、居民收入消费和社会保障

全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587 元，比上年增长 5.9%。按

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0408 元，增长 4.3%；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15614 元，增长 8.0%。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值（以农

村居民人均收入为 1）为 2.59，比上年缩小 0.09。

图 6

全年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0327 元，比上年增长 17.8%。按常

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25373 元，增长 16.9%；农村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 14790 元，增长 18.2%。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31.3%，其中城镇

为 29.5%，农村为 34.6%。

年末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451.45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2.59 万人。

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153.15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1.26 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263.44 万人，增加 0.40
万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人数 34.86 万人，增加 0.93 万人。

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567.06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7.44 万人。其中，城镇

职工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123.63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7.33 万人；城乡居

民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443.43 万人，增加 0.11 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

数 68.14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4.74 万人。工伤保险参保人数 117.59 万

人，比上年末增加 5.90 万人，其中农民工参保人数 38.00 万人。生育

保险参保人数 72.72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41 万人。年末享受城镇居

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7.24 万人，享受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

28.15万人。

年末共有各类提供住宿的社会服务机构 95 个，比上年末增加 11
个，其中养老服务机构 75个。社会服务床位[19]9243张，增加 213张，其

中养老服务床位6807张。社区服务中心4664个，社区服务站403个。

十、科学技术和教育

全年取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 588 项，比上年增加 41 项，其中基

础理论成果 163 项，应用技术成果 415 项，软科学成果 10 项。专利授

权 3987 件，其中发明专利授权 561 件。签订技术合同 1515 项，比上

年增加 382 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19.30 亿元，增长 20.4%。年末共有

天气雷达观测站点 9 个，省级卫星直收站 2 个，地震台站 540 个，地震

遥测台网 2个。

全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92.82%，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7.25%，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95.15%。全年研究生教育招生 3894 人，在校生

10695 人 ，毕 业 生 3058 人 。 普 通 高 等 教 育 招 生 3.60 万 人 ，在 校 生

10.74 万人，毕业生 2.96 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 3.12 万人，在校生

8.69 万人，毕业生 2.76 万人。普通高中招生 4.57 万人，在校生 13.45
万人，毕业生 4.33 万人。初中学校招生 8.38 万人，在校生 23.75 万人，

毕业生 7.31 万人。普通小学招生 8.77 万人，在校生 52.01 万人，毕业

生 8.51 万人。特殊教育招生 348 人，在校生 1907 人，毕业生 485 人。

幼儿园在园幼儿 20.38万人。

十一、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和体育

年末有艺术表演团体 12 个，文化馆 46 个，文化站 399 个，公共图

书馆 50 个，博物馆 24 个，档案馆 54 个。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 99.2%，

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 99.3%。

年末有 5A 级景区 4 个，星级宾馆 272 个。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

4476.35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1 倍。其中，国内游客 4474.30 万人次，

增长 1.0 倍；入境游客 20461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430.64 亿元，比

上年增长 2.0 倍。其中，国内旅游收入 430.15 亿元，增长 2.0 倍；旅游

外汇收入 700.66万美元。

年末有医疗卫生机构 6949 个，床位 4.57 万张。其中，医院 243
个，床位 3.89 万张；卫生院 407 个，床位 5072 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37
个；妇幼保健院 52 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4 个；村卫生室 4469 个；诊

所、卫生所、医务室 1134 个；卫生监督所 45 个。医疗卫生机构卫生人

员 7.23 万人，其中执业（助理）医师 2.16 万人，注册护士 2.37 万人。全

年总诊疗人次 2873.2万人次，出院人次 119.2万人次。

年末有等级运动员 746 人，其中一级运动员 284 人，二级运动员

462 人。全年参加国内外比赛 1711 人次，共获得第一名 53个，第二名

56个，第三名 90个，四至八名 267个。

十二、能源、环境和应急管理

全年全社会用电量 1018.31 亿千瓦时，比上年增长 10.4%。其中，

工业用电量 895.60 亿千瓦时，增长 9.8%；城乡居民用电量 46.91 亿千

瓦时，增长 7.4%。规模以上工业清洁能源发电量 713.44亿千瓦时，占

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的比重为 81.6%，青海“绿电”点亮杭州亚运会场

馆。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综合能源消费量比上年增长 3.1%。主要

耗能工业企业单位电解铝综合能耗比上年下降 1.0%，硅铁工序单位

能耗下降 1.5%，氨碱法单位纯碱生产综合能耗下降 5.2%。

年末有国家公园 1 个，面积 19.07 万平方公里。自然保护区 9 个，

面积 2.04 万平方公里，其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5 个，面积 1.00 万平方

公里。湿地面积 [20]712.39 万公顷，其中自然湿地面积 [21]704.21 万公

顷。国家重点公益林管护面积 369.37 万公顷，国土绿化面积 30.31 万

公 顷 ，天 然 林 保 护 面 积 359.43 万 公 顷 ，当 年 治 理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2142.02 平方公里。全年全民义务植树 1800 万株。全年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比例为 96.6%。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 100%，长江、

黄河干流、澜沧江出省境断面水质保持Ⅱ类及以上。

全年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253 起，死亡 194 人。工矿商贸事故 33
起，死亡 33 人。道路交通事故 1699 起，死亡 463 人。全年共发生火

灾 2136起。

注释：
[1]本公报中 2023 年数据均为初步统计数，增速按同口径计算。

个别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与分项合计不等的情况。
[2]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按国家统计局2018年修订的《三次产

业划分规定》口径统计，绝对数按现价计算，增长速度按不变价格计
算。

[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口径为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
上的工业企业。

[4]装备制造业包括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
业，汽车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
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
制造业。

[5]按照《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高技术制造业是指国
民经济行业中R&D投入强度相对高的制造业行业，包括：医药制造，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
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等6大类。

[6]高速铁路是指最高营运速度达到 200 公里/小时及以上的铁
路。

[7]高速公路不包含一级公路。
[8]民航通航里程为扣除停航站点的里程数。
[9]货物运输量包含管道运输量。
[10]管道运输量包含原油运输量和天然气运输量。
[11]电信业务总量按上年不变价格计算。
[12]5G移动电话用户是指报告期末在计费系统拥有使用信息，占

用5G网络资源的在网用户。包括使用5G业务或终端的用户。
[13]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是指报告期末在电信企业登记注

册，通过xDSL、FTTx+LAN、FTTH/0以及其他宽带接入方式和普通
专线接入公众互联网的用户。

[14]移动宽带用户是指报告期末在计费系统拥有使用信息、占用
4G、5G网络资源的在网用户。

[15]限额以上企业（单位）包含限额以上批发业（年主营业务收入
在2000万元及以上的批发业企业和单位）、限额以上零售业（年主营
业务收入在500万元及以上的零售业企业和单位）和限额以上住宿、
餐饮业（年主营业务收入在200万元及以上的住宿、餐饮业企业和单
位）。

[16]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口径为计划投资500万元及以上固定资产
项目投资及所有房地产开发项目投资。

[17]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
人员不包含驻地央企数据。

[18]原保险保费收入是指保险企业确认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
[19]社会服务床位数除收养性机构外，还包括救助类机构、社区类

机构的床位。
[20]湿地面积为2019年开展的全国第三次国土资源调查数据。
[21]自然湿地面积是指除水库水面、坑塘水面、沟渠以外的湿地面

积。

资料来源：

本公报中城镇新增就业人员、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人数和养
老、失业、工伤保险数据来自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城镇调查失
业率、农民工、价格、城乡居民收支、畜牧业全部数据及种植业中部分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青海调查总队；铁路营运里程及铁路客货运输
量数据来自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公路通车里程及公路、水路
客货运输量数据来自省交通运输厅；民航通航里程及民航客货运输
量数据来自西部机场集团青海机场有限公司;管道运输量数据来自
中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青海油田分公司;邮政业务数据来自省
邮政管理局；电信业务数据来自省通信管理局；货物进出口数据来自
西宁海关；外资项目、外商直接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数据来
自省商务厅；财政数据来自省财政厅；金融业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
青海省分行；保险业数据来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青海监管局；境
内上市公司及股票数据来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海监管局；
医疗和生育保险数据来自省医疗保障局；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服
务机构数据来自省民政厅；科技数据来自省科学技术厅；专利数据来
自省知识产权局；天气雷达观测站点、省级卫星直收站数据来自省气
象局；地震台站和遥测台网数据来自省地震局；教育数据来自省教育
厅；艺术表演团体、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和旅游数据来自省文
化和旅游厅；档案馆数据来自省档案局；广播、电视数据来自省广播
电视局；卫生健康数据来自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体育数据来自省体育
局；全社会用电量数据来自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国家公园、自
然保护区、湿地面积、国家重点公益林管护面积、天然林保护面积、全
民义务植树数据来自省林业和草原局；当年治理水土流失面积数据
来自省水利厅、省农业农村厅、省林业和草原局；空气优良天数比例、
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和长江、黄河干流、澜沧江出省境断面
水质数据来自省生态环境厅；生产安全数据来自省应急管理厅；火灾
数据来自省消防救援总队；道路交通事故数据来自省公安厅交通警
察总队；其他数据均来自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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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2023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工资性收入

经营净收入

财产净收入

转移净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工资性收入

经营净收入

财产净收入

转移净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工资性收入

经营净收入

财产净收入

转移净收入

绝对量（元）

28587

16534

4349

1072

6632

40408

26641

3272

1638

8858

15614

5443

5530

452

4189

比上年增长（%）

5.9

8.5

5.7

8.5

-0.5

4.3

6.4

19.6

5.2

-5.7

8.0

14.5

-1.0

18.8

12.0

表14 2023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其增长速度

指标名称

全体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食品烟酒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及服务

交通通信

教育文化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及服务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食品烟酒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及服务

交通通信

教育文化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及服务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食品烟酒

衣着

居住

生活用品及服务

交通通信

教育文化娱乐

医疗保健

其他用品及服务

绝对量（元）

20327

6361

1458

3631

1072

3504

1551

2174

576

25373

7490

1846

5005

1327

4359

2012

2547

787

14790

5122

1031

2124

792

2566

1045

1765

345

比上年增长（%）

17.8

8.3

20.3

9.4

12.4

38.7

32.0

22.9

33.2

16.9

4.2

20.5

12.3

5.9

44.0

31.7

18.1

41.1

18.2

14.6

18.6

1.1

25.1

28.8

30.8

30.4

15.4


